
國立臺南大學出國交換學生計畫 保證人同意書 
 

(保證人順序為：1.家長  2.監護人  3.親屬) 
 
 
立具結保證書人，保證人            (姓名)            ，茲具結保證敝子弟            (姓名)            ，就讀貴校

（國立臺南大學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/所，    (學制)              年級學生。本人同意敝子弟參

加本計畫，並清楚瞭解該計畫所有相關內容，保證善盡輔導敝子弟遵守該計畫相關規定，確實於

交換學校進行交流學習，結束時按時返國，絕無滯留當地不返國等現象；倘有提前返國之需求，

定於返國前告知貴校國際事務處，並同意依相關規定辦理對應事宜。如有違反以上之情事，本人

願負法律上一切責任，且不殃及他人及學校，更不以法律行為進行抗辯。恐口說無憑，特立此具

結保證書，以資為證。 

 
 
特請  查照 

 
此致  

 
國立臺南大學 收執 

 
 

立具結保證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身  分  證  字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 學 生 關 係：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本同意書確為保證人同意並親自簽名，如有假冒簽名者，願自負一切責任並按校規處置。 
 
學生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身 分 證 字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學            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中      華  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
